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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我国特定的财政条件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应的约束表现为：在制度层面上，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在体制层面上，城市化工业化倾向严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极度匮乏；在机制层面上，供给与需求错位，公共资金管理混乱，行政开支耗费过大。重构农...
\" [内容提要]我国特定的财政条件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应的约束表现为：在制度层面上，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在体制层面上，城市化工业化倾向严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极度匮乏；在机制层面上，供给与需求错位，公共资金管理混乱，行政开支耗费过大。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的供给导向，完善供给决策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体系，明确供给的优先顺序，加强供给的监督管理，优化供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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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具有惠及社会乃至后代的巨大正外部效应，是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目前在特定财政约束条件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极度匮乏，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财政约束：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一）制度层面：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
（二）体制层面：公共产品供给有失公平
2.地区差距明显。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镇集体混合供给的体制下经济发达、地方财源丰富或者乡镇集体企业较多、效益较好的一些地区（主要是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或村集体组织有财力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而经济底子较差、资源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短缺，中西部一些地方政府常年负债运行，乡村债务负担沉重，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连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没有保障，更不用说公共产品的供给了。2025年，全国各省（市、区）中，每公顷可耕地的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最高的为4850元，最低的仅为280元，相差17倍， 其中尤以农业大省的财政支农数较低，如河南、安徽等省每公顷可耕地的地方财政农业投入均在350元以下。
（三）机制层面：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效率
我国基层政府目标函数中比较关键的两个变量是升迁和规模（王竹，1997），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农村的需求，而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甚至是为了满足决策者的政绩和利益需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有限的资金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
1.供给与需求错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四重四轻”倾向，不能充分满足农民需求。一是重“硬”轻“软”，热衷提供于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公共产品，对上级要求考核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公共设施项目，千方百计组织资金加以实施，而对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农业发展综合规划和信息系统建设等“软”公共产品没有太高的积极性；二是重“准”轻“纯”，对农村准公共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视，而对纯公共产品的生产，却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若上级政府不予支持就一筹莫展；二是重“短”轻“长”，热衷于提供见效快、易出成绩的短期公共项目，不愿提供见效慢、期限长但具战略性的公共产品；四是重“建”轻“养”，热衷于投资新建公共项目，不注重存量项目的保养和维护，造成资金浪费。
2.公共资金管理混乱。一是涉及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部门较多，资金渠道、部门政策也较多，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协调性，资金投入分散，政策之间相互制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二是制度外财政收支帐证不全，其至根本没有建帐，而且不同乡村之间差别较大，监督成本过高，导致有效监督不足；三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间环节多，公共资金被层层“过滤”，据统计，大约有30％的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不到位，被短期或长期挪用，财政支农资金出现严重的“农转非”现象；四是资金使用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有的不顾当地实际，大搞楼堂馆所建设，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建设过多，滥用、挪用甚至贪污，造成极大浪费。
3.行政开支耗费过大。基层政府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效率低下，消耗大量的公共资源，甚至以筹集资金为目的向农民提供各项低质量甚至是虚假的公共产品，损害了农民利益。
二、供给创新：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一）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导向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体系，保障《农业法》确定的国家财政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并\" 制定可操性强的具体实施办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机制。进一步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重点调整增量，增加国债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比重，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将现行转移支付“基数法”改为“因素法”，精确估计各地财政能力以决定各地应该得到的转移份额，将公共投入向县乡延伸，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并使其尽可能落实到乡镇。同时，重构农村税费体系，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完善土地资源税、所得税和增值税等税收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政策设计方面应考虑未来城乡政策统一的需要，留下城乡统筹发展的接口。
（二）满足农民真实需求，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改变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建立由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社区内公共产品由社区内居民民主决定，涉及到县或地区的较大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建立专家论证和群众听证制度，在此基础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改革社区领导人产生和考核办法，社区领导人应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而不应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使多数人的意愿得以体现，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同时，鼓励农民建立协会组织，提高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强化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改变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有效遏制政府行为的随意性，真正实现“乡政民治”。
（三）发展市场供给，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体系
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干预预期效率损失最大化或公共福利最大化，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的主要缺陷是政府及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卢洪友，2025），政府是单一的供给主体，供给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多样化、高质量的要求，应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主导模式向政府诱导模式转变，做到民主决策、政府诱导、混合生产，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和性质，在供给主体、资金来源和供给方式上实现多元化。要重新界定中央、省和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纯公共产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极强准公共产品，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事权可以下放到县级政府。对于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政府可以通过委托、购买、代理等方式，把公共服务的供给转移给企业、民间团体来运作，大力发展市场供给，政府采取税收优惠、贴息补助、参股等形式给予支持，鼓励社会力量进入社会发展领域，这样不仅能够吸引大量民间资本，而且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提高供给效率。非赢利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力量，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
（四）促进社会公平，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顺序
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规模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在财政约束条件下，确定公平合理的公共产品优先供给顺序是十分有益的。在统筹城乡供给方面，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事实，应把公共资源的分配重点放在农村，缩减城市“锦上添花”的公共开支，增加农村“雪中送炭”的项目建设；在地域平衡方面，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央财政应优先考虑，并以中央利省级财政承担为主，东部地区财力较强，主要由省和县乡负担，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在供给产品结构方面，优先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后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发展，优先保证纯公共产品，后提供准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
（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管理
加强支农资金管理，推进制度建设和农业项目管理改革，制定和完善支农资金管理制度和办法，规范支农资金管理；引进推广招投标、项目预算、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报帐制、公告制、专家和中介机构评估等科学管理措施，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提高农业投资效益。加大支农资金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作用，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利用；强化财政、审计监督作用，组织重点抽查、专项稽查、财务自查等灵活多样的方法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并推行农村财务管理预决算制度，由民主理财小组参与编制预算，搞好财务收支事前监督，预算执行情况及时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合理使用。
（六）深化基层行政改革，优化农村行政性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分析乡镇预算内各项支出的支出结构，可以发现乡镇财政预算内支出主要用于支付工资，在物质性公共产品形成方面的支出非常少，具有明显的消费性（李富忠等，2025）。从这层意义上讲，加快农村基层行政改革对提高农村公共资源效率是十分必要的。要进一步深化地方行政改革和农村管理结构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避免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从体制上彻底消除乡镇政府机构膨胀挤占财政资源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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